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ST 索菱         公告编号：2020-10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公告 

 

 

重要提示： 

1、2020 年 11 月 12 日，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深圳索菱”）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通知，

债权人广东亿安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向深圳中院提出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

申请。该申请能否被深圳中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破产相关程序尚具有不确定

性。 

2、根据《破产法》“第七十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

产清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

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若司

法机关受理对深圳索菱的破产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进行相关破产工作，

提出重整方案、努力与债权人进行和解，同时公司也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目前，债权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中院提交了重整申请，但该

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十一）条”的相关

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本次深圳索菱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依据司法机关裁定结

果确定；无论公司是否进入破产相关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

运营管理工作。 

一、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情况概述 

202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收到由深圳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20)粤 03 破

申 661 号】及债权人向深圳中院提交的《破产清算申请书》。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通知书》具体内容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广东亿安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你司破产清算，现将破产申请书

送达你司。如你司对申请人提出的破产申请有异议，应当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 

2、《破产清算申请书》 

申请人：广东亿安仓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请求事项：依法裁定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肖行亦合同纠纷一案，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9）粤 0304 民初 1865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广东

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及肖行亦向申请人支付货款人民币 545,420.46

元及违约金、律师费等。 

该判决生效后，因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及肖行亦未履行生

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即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

院经查证，未发现被申请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作出（2020）

粤 0304 执 1952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

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已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还债之条件。因此，

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裁定对申请人进行破产

清算。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详见公司分别

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2020 年 10 月 24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 年年度

报告》（更新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未来六个月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增减持的计划 

经问询，目前，公司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未来六个月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



进行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四、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深圳中院是否裁定受理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公司是否进入破产相

关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 

根据《破产法》“第七十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

算的，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出资额占债

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若司法机关受

理对深圳索菱的破产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进行相关破产工作，提出重整方

案、努力与债权人进行和解，同时公司也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若法院依法受理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目前，债权人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已向深圳中院提交了重整申请，但

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详见公

司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0-083）；2020 年 9 月 18 日深圳中院主持召开了听证会，为

了提高重整效率和重整成功率，维护经营稳定，公司向深圳中院提交了预重整的

申请；截至目前，司法机关尚未受理公司提交的预重整的申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6 号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向法院申请公司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94）。 

另外，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公司被移送破产审

查的公告》，公司收到由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决定书》【(2019)粤 0305

执 6646 号】，公司移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产审查；截至目前，司

法机关尚未裁定受理对公司的移送破产审查申请。 

本次深圳索菱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最终影响将依据司法机关裁定结果

确定；无论公司是否进入破产相关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

管理工作；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书》【(2020)粤 03 破申 661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4 日 


